2018年陇县政府性债务有关情况的说明
截止2017年底，全县政府性债务余额69335万元（其中：一般债务66876万元，专项债务2459万元），或有债务645万元。按照我县综合财力测算，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在省测算的限额规模内。
在政府性债务管理方面要严格执行新《预算法》和中省市政府性债务管理办法的规定，对政府债务实行规模控制，严格限定举债程序和资金用途，把政府债务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，实现“借、用、还”相统一。
